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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留份制度” 是我国民法典继

承编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对于遗嘱人

遗嘱自由的一种限制， 其本质是为了

保护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继

承人的利益， 同时一定程度上能够减

轻社会负担。 如果遗嘱人没有为其保

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在继承时就会由

法院直接从遗产总额中扣减一定的遗

产交与这类继承人， 剩余部分才能按

照遗嘱中确定的遗产分配规则进行分

配。

在 “必留份制度” 中， 继承人必

须同时具备 “缺乏劳动能力” 和 “没

有生活来源” 两个条件。 “缺乏劳动

能力” 是指继承人不具备或不完全具

备独立劳动的能力， 不能依靠自身的

劳动取得必要收入以维持自己的生

活。 “没有生活来源” 是指继承人没

有固定的工资 、 没有稳定的经济收

入、 无法有效地从他人或社会处获取

必要的生活资料。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必留份制

度” 适用的前提是遗嘱继承， 适用的

对象应当是遗嘱人的 “法定继承人”，

该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应当作限缩解

释， 即民法典所规定的第一、 第二顺

位继承人， 不包括法定继承中的代位

继承人。

【法官说法】

“时薪 100 元， 只需两部手机”， 这样的兼职工作， 你

想做吗？ 当心沦为诈骗团伙的工具。 宝妈许某明知他人实施

电信网络违法犯罪行为， 还是参与“手机口” 诈骗活动， 近

日， 经金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许某

相应刑罚。

判
□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汪百顺

决
“宝妈” 带娃无聊被

骗子乘虚而入

“兼职日结， 工作内容只需要两

部手机， 手机不限制机型”， 2023 年

3 月， 在家带孩子的许某闲来无事，

在自己偶然加入的兼职信息群中看到

一条广告， 恰好自己也想寻找在家就

能工作的零工补贴家用， 便主动联系

上家咨询详情， 对方表示只要通过社

交软件拨打语音电话即可， 并将许某

拉入了另外的对接群。

“你用另外一部手机拨打这个号

码， 如果对方接通了， 我和对方聊

天， 你不需要说话。” 2023 年 4 月，

上家通过语音电话联系到许某， 并发

给她一个陌生的号码， 待许某拨打过

去接听成功后， 按上家要求打开扬声

器外放，由上家和接听对象隔空聊天，

许某很快便弄懂了这个“兼职模式”。

“喂， 您好， 我是快递公司的客

服， 您在平台上购买的商品， 有损坏

的情况， 我们会给您安排商品费和快

递运费的赔偿。” 不久后， 许某接了

一单任务， 作为“旁听者” 听到接待

员和对方的通话内容， 不禁思索，

“这明显就是在骗人。”

“我愿意接受赔偿。” 在收到接听

电话对象肯定的回复后， 上家便将其

引流到理赔的群聊， 此番操作之后，

许某即收到挂断电话的指令。

明知对方是骗子仍心

存侥幸

就这样， 一言不发的许某持续听

着“快递丢失” “商品理赔” “学校

采购” 等话术。 虽然明知道接待员在

骗陌生人， 但上家按时按量发给许某

报酬， 让其感到来钱快而且简单， 何

况自己“可没有骗人， 连话都没说”，

心存侥幸的她并没有放弃这份兼职。

2023 年 5 月， 公安机关在办案中

发现有多名被害人接到诈骗电话后造成

钱款损失， 达 11 万余元， 经侦查， 许

某等人被警方抓获。

经检察机关审查， 许某明知他人通

过电信网络实施诈骗， 仍然通过自己的

手机帮助诈骗人员与被害人通话， 进而

实施诈骗行为， 造成他人钱款损失， 数

额巨大， 其行为触犯了刑法， 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决定以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经审理判决许某

有期徒刑 1 年 3 个月， 缓刑 1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1.5 万元。

检察官说法 >>>

  “手机口” 诈骗是指两个手机同时

打开扬声器， 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

通诈骗分子， 另一部本地手机拨打不特

定受害人电话， 进行语音中转， 使得双

方可以直接对话， 又成功掩饰诈骗电话

归属地， 更加具备隐蔽性和欺骗性。 诈

骗团伙通过社交媒体 、 网络渠道发布

“轻松赚钱 、 工资日结 ” 等虚假广告 ，

诱惑如许某等人， 利用 “手机口” 帮助

实施诈骗。

检察官提醒， 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 仍然帮助诈骗团伙架设呼

转设备、 批量拨打诈骗电话， 或是提供

手机卡、 通讯工具予以帮助， 无论是否

获得报酬， 这些行为都涉嫌为电信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 都将被

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广大市民朋友要警

惕 “轻松赚钱” “日结佣金” 等虚假招

聘广告， 切勿贪图小利以身试法， 沦为

诈骗分子的 “帮凶”。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款

余老伯生前留下遗嘱， 将所有遗产

都留给女儿。 但在余老伯去世后， 孙女

小余却将姑姑、 叔叔等人诉至法院， 要

求重新分割遗产， 理由是爷爷的遗嘱违

反了民法典规定的“必留份制度”。 近

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做

出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 遗嘱继承中

不适用代位继承， 且遗产分配时不因代

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而适

用“必留份制度”， 据此上海二中院驳

回小余的诉讼请求。

孙女诉请主张爷爷遗嘱无效

余老伯和妻子王阿婆共育有两子一

女， 大儿子英年早逝， 留下一女小余。

2022 年 5 月， 余老伯亡故。 葬礼

上， 其女儿出示了父亲的遗嘱。 原来，

余老伯曾于 2018 年 1 月立下自书遗嘱，

写明： 本人已年老体衰， 在世的时间不

会太长了， 一个儿子已走在我前头， 现

在老年生活主要由女儿照顾， 因此决定

将我包括房屋在内的所有财产给女儿继

承。 该遗嘱由余老伯书写并签名， 注明

年月日。 王阿婆也认可遗嘱的真实性。

对此， 大儿媳却并不认可， 认为自

己的女儿作为代位继承人可以依法代位

继承余老伯的遗产。 此外， 根据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规定， 遗嘱应当为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小余尚未成

年， 没有生活来源， 也没有劳动能力，

符合该条法律规定。 于是， 由小余将

姑姑、 叔叔等人诉至法院， 要求按照

法定继承分割遗产。

一审：重新调整继承份额

一审法院认为， 案涉房屋是被继承

人余老伯和王阿婆的夫妻共同财产， 其

中的 1/2 的产权份额应作为被继承人的

遗产进行分割。 余老伯去世后， 其第一

顺位继承人为父母、 妻子、 子女， 子女

已经死亡的， 则由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

代位继承。 余老伯的继承人即为王阿

婆、 女儿、 小儿子、孙女小余 4 人。在无

遗嘱的情况下， 应当在上述 4 位继承人

范围内均分。但余老伯立有自书遗嘱，根

据遗嘱内容，该部分应由其女儿继承，但

遗嘱没有为孙女小余保留必要份额，故

一审法院对继承份额进行了调整。

二审：不适用代位继承

上海二中院经审理认为， 代位继承

是法定继承的组成部分， 遗嘱继承中不

适用代位继承。 本案中， 余老伯生前立

有有效遗嘱， 应当按照其遗嘱处理余老

伯遗产中的案涉房屋产权份额， 由遗嘱

继承人即余老伯的女儿继承， 故本案并

未发生代位继承。

从继承人资格角度考虑， 代位继承

人代替的是已去世继承人的地位， 而遗

产分配时的“必留份制度”一般考虑的是

继承人的情况，而非代位继承人的情况，

不因代位继承人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

源而适用“必留份制度”，故本案不能适

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一条。

据此， 上海二中院改判按照余老伯

的遗嘱分割遗产，驳回小余的诉讼请求。

爷爷过世后孙女要求重新分割遗产
法院：理清被误解的遗产“必留份”，驳回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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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话”的兼职你见过吗？
女子卷入“手机口”诈骗，获刑1年3个月，缓刑1年6个月

一次漏单,让男子盗窃“上瘾”

  本报讯 结账时的一次“不小心

漏单”， 竟让男子染上了盗窃的

“瘾”。 半个月来， 他先后 5 次走进同

一家超市， 以同样的手法故意“漏

单”， 盗走价值数千元商品。 近日，

普陀警方快侦快破一起系列商铺盗窃

案， 犯罪嫌疑人赵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

3 月 28 日， 普陀区长寿路上某

大型超市店长李先生至普陀公安分局

长寿路派出所报警称， 其店铺内有数

千元的商品疑似遭窃。

据李先生说， 他们的门店采取的

是顾客自主扫码付款的机制， 市民在

购物完后， 可以通过结账区域内的付

款机， 扫描商品二维码进行自助结账

离店。 当日在理货时， 李先生发现店内

的大量食品和部分白酒不见了， 商品总

价值共计数千元。

随后， 民警细致查阅了超市内的公

共视频， 发现一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3 月 30 日， 警方循线追踪， 于一出租

屋内将该嫌疑男子赵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 赵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

案事实。 据赵某交代， 半个多月前的一

天， 赵某到该超市购物， 回到家后核对

账单时才发现， 其在结账离店时不慎漏

扫了一件商品， 但并无人发现。 由此，

赵某便萌生了盗窃的念头。 自 3 月 20

日起， 他先后 5 次至该超市假装购物，

以同样的手法故意“漏扫” 部分商品，

随后装进购物袋中带走。 经查， 赵某共

计盗走 26 件商品， 被盗商品总价值数

千元。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邵槿铭


